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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511 

議題研析 

 

一、題目： 

   居家保母專業證照問題之探討 

二、所涉法律： 

      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

三、探討研析： 

（一）居家保母資格認定 

  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

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辦理居家式托育服

務之管理、監督及輔導等相關事項；第 26 條規定，居

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，應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辦理登記。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應年滿 20 歲並具

備下列資格之一：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；高級中等

以上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程、科、系、

所畢業；修畢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，並領有結業證

書。亦即居家式托育服務之管理、監督、輔導及登記

等相關事項，係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。

再者，我國對居家保母的資格認定係採取技能檢定及

學歷資格認證雙軌制度。 

（二）居家保母服務的特性與功能 

1.特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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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對於 2 歲以下嬰幼兒家長，希望居家保母具有人

性化、可及性、便利性、可負擔性及彈性時間等特質

而受信賴。居家保母服務的特性，其一為在宅服務：

提供孩子家庭式照顧，減少適應上困難，照顧時間彈

性，隨時可得到照顧；至於居家保母則在工作上可兼

顧家庭照顧又有薪資可幫助家計。其二為採個別式照

顧服務：優質居家保母在托嬰幼兒之前與家長溝通教

養觀念，了解家庭背景、特殊需求及環境準備等前置

作業，讓家長對居家保母較有信賴感。 

2.功能 

   居家保母功能有維護家庭完整性與國家安定的意

義，其功能如下： 

(1)補充親職角色:在父母或其家庭無法照顧子女時，

提供「補充」父母角色的功能，適當照料嬰幼兒，

維持其在原生家庭中健全成長的機會，並藉由居家

保母提供臨時托嬰服務，使可以暫時獲得妥善照

料，強化親職角色功能之發揮，預防家庭失去功

能，避免未來付出更多社會成本來補救。 

(2)滿足嬰幼兒身心發展:提供優質的發展環境，保護

其免於暴露在不適當的學習環境中，並有計畫的施

以飲食、遊戲、社會技巧等等生活教育，使其養成

良好生活習慣。尤其對於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的特

殊嬰幼兒，可以配合當地特殊的文化結合其他社區

的資源，安排更多接受刺激及訓練的機會，增加其

生活經驗與學習。 

(3)提高國民品質與生產力 :嬰幼兒是國家未來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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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，於養育的過程中，除父母能夠教養子女具備在

社會中生存的能力外，且藉由補足家庭托兒福利，

提供量足質優的居家保母，讓家長更能專心投入職

場上，強化國家的競爭力。 

（三）居家保母專業化 

   居家保母證照制度建立的重要性，涉及服務品質

的提升，其重要性概述如下： 

1.提醒社會大眾對嬰幼兒成長照顧品質的重視。故建

立保母證照制度有其必要性。對嬰幼兒而言，是保

障權益和維護福祉。對父母而言，是提供遴選依據

和確認能力。對保母而言，可發揮激勵自我成長、

提昇社會地位和確保績效之功能。 

2.保母證照制度之各項事務，宜視事權性質，由各相

關行政機關人員、教育專業人員、家長及保母共同

參與，整體提升照顧嬰幼兒服務的品質。  

3.為提升家庭托育者的素質及建構家庭保母專業發展

途徑，提供家庭主婦適切的就業準備及機會。 

4.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教保相關職場。 

（四）居家保母證照制度-以日本為例 

    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005年公告在家進行嬰幼兒

托育者，稱為「家庭福祉員」，其資格採取「全國家

庭福祉員資格認定」制度。由中央厚生勞動省設立類

似公司型態的全國家庭福祉員協會，由該會負責家庭

福祉員資格認證審核、訓練及媒合家長與家庭福祉員

工作；家庭福祉員取得資格並加入該協會，再經由協

會向地方政府辦理登記註冊，方可進行托育服務。換



4 
 

言之，日本為加強家中托育服務品質保證，除推動支

持性團體的居家保母服務督導互助網絡機制，並提供

居家保母教育機會，進而發揮專業證照制度的成效。 

四、建議事項： 

（一）中央政府必須研發出一套客觀的、符合實務現

場需求、能夠有效強化管理的考核制度。建置

保母系統的「督導輸送機制」，除現行保母人

員核心課程規範、社區保母系統及全國保母資

訊網系統資料庫外，宜再增加規範全國一致性

的居家托育基本品質基準、規劃系統督導與訪

視人員核心課程，以及建置外部督導人力庫

（包含幼兒教育、兒童福利、衛生保健、社會

工作等專業人士）等配套措施。爰此，建議兒

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6 條增訂居家

式托育服務督導者之資格要件，另於同條第 5

項訂定相關督導方式及內容項目等規定。 

（二）為增加居家保母照顧能力，以利其服務品質的

提升，建議繼續推動保母證照相關配套措施，

例如證照檢定標準、證照撤銷的規定、證照更

新及退場基準等相關規定。 

（三）實施保母及督導人員執業時必備證照之規定

外，政府應積極推動輔以績效評鑑、回任機

制、進修管道、證照法令、申訴管道、證照供

需評估、分區試辦及優質保母表揚等相關配套

措施。 

撰稿人：張淑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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